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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5_92_A8_E8_c60_92455.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加强对工程咨询专业技术人员的管理，规范工程咨询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对确需保留

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412号)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

办法所称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是指根据《注册咨询工程

师(投资)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2001]127号)，合法取

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证书》(

以下简称“资格证书”)，经注册登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注册证》的人员。 第三条 凡取得资格

证书的人员，须加入且仅能同时加入一个具备工程咨询单位

资格的单位，恪守职业道德，且有良好的工作业绩，方可申

请注册。 该人员所注册的工程咨询单位为其执业单位。 第四

条 注册登记分为初始注册、继续注册、变更注册和注销注

册4类情况。 第五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

展改革委)负责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的注册登记和管理工作

。 第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发展改革部门为注册登记初审机构，负责当地注册咨

询工程师(投资)的注册申请受理和初审，以及相关的管理工

作。第二章 初始注册 第七条 合法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可在

取得资格证书的当年，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的申请受理时

间内到初审机构申请初始注册。 第八条 申请人依据其所学专

业、工作经历和工程咨询业绩，按《工程咨询单位资格认定



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29号)规定的专业划分，进行专

业类别注册。最多只能申报两个专业，即一个主专业和一个

辅专业。 第九条 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中华人

民共和国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

三)执业单位出具的正在生效的一年以上任用(聘用)证明和申

请人的职业道德证明； (四)执业单位为申请人出具的与其所

申请专业相关的工程咨询业绩证明材料(业绩认定标准见附

件)。 第十条 未在取得资格证书的当年申请初始注册，但在

以后年份申请初始注册的，需提交自取得资格证书第二年开

始的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可的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继续教育

学时证明。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继续教育管理办法另行制

定。 第十一条 初审机构受理申请后提出初审意见报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专家对注册申请进行评审，对

评审合格人员进行注册登记，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

咨询工程师(投资)注册证》和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专用

章。 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应妥善保管本人的注册证和执业

专用章。如有损坏或丢失，须由本人在全国性媒体上声明作

废后，方可向初审机构申请补办。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因在

工程咨询工作中有重大过失，受过行政处罚或撤职以上行政

处分，且处罚、处分决定之日至申请注册之日不满2年的；受

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

满5年的；因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而被撤销注

册不满3年的； (三)在申请注册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

四)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应给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



十三条 初始注册每年集中办理一次，办理时间由国家发展改

革委提前两个月向社会公告。初始注册的有效期为3年。第三

章 继续注册 第十四条 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在注册

期满前提前3个月申请办理继续注册手续。申请人同时要求变

更注册的，应先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第十五条 申请继续注册

，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咨询工程师(

投资)继续注册申请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咨询工

程师(投资)注册证》及复印件； (三)执业单位出具的正在生

效的一年以上任用(聘用)证明和职业道德证明材料； (四)国

家发展改革委认可的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继续教育学时证

明。 第十六条 继续注册申请由初审机构提出初审意见，报国

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并在申请人注册证上签署继续注册有效

期。 第十七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

不予继续注册： (一)不接受执业检查或受到第三十二、三十

三、三十四条规定的处分尚未期满的； (二)未能完成规定的

继续教育学时的； (三)在申请继续注册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的； (四)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应给予继续注册

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继续注册每年集中办理，有效期为3

年。第四章 变更注册 第十九条 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需要变

更执业单位或专业，应申请变更注册。 第二十条 申请变更执

业单位，需提交下列材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咨询

工程师(投资)变更注册申请表(单位变更)》； (二)《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注册证》及复印件； (三)新执

业单位出具的正在生效的一年以上任用(聘用)证明； (四)申

请人与原执业单位的解聘证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